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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加强参股公司股权管理，进一步聚焦主业发展、提高资金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近日与参股公司国铁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供应链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投”）签署《减资协议书》，公司拟通过减资方式

退出所持国铁供应链公司 45%股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22 年 9 月，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物流集团”）实施

内部专业化整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非公开协

议转让方式，以4,655.82万元的价格收购中国物流集团所持国铁供应链公司45%

股权。自收购后，公司累计获得分红 282.69 万元。此次公司通过减资方式，以

5,437.521 万元退出所持国铁供应链公司 45%股权，较收购该股权价款增值约

781.70 万元（增值率约 16.79%，不含分红）。

2.公司董事暨高级管理人员在国铁供应链公司担任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国铁供应链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事先已获

得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同意，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也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情况简介

1.关联方主要情况

关联方名称：国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及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玲珑路 9号院东区 5号楼 11 层 1105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

法定代表人：程功浩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5%）、中国铁路物资股

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5%）

实际控制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2.历史沿革

国铁供应链公司由原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现为中国物流集团）与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所属中国铁投于 2019 年 10

月合资设立。2022 年 9 月，中国物流集团实施内部专业化整合，公司以非公开

协议转让方式收购中国物流集团所持国铁供应链公司45%股权，成为其参股股东，

中国铁投持股 55%股权。

3.此次交易背景

国铁供应链公司前期主要业务为大宗物资及铁路建设专用物资供应，经营品

种包括铁路建设工程用钢材、水泥、轨道精调件、工器具、钢轨、四电设备、移

动作业终端、阴极铜、废钢、支座耐磨板、煤炭等，并开发了国内集装箱班列、

中欧班列等运输业务。2024 年 9 月起，根据国铁集团管理要求，国铁供应链公

司的业务模式和经营范围拟做出调整。经友好协商，此次公司通过减资方式退出

所持国铁供应链公司的 45%股权。

4.国铁供应链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资产审计和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聘请的专项审计机构为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资

产评估机构为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专项审计结果

根据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为审计期间出具的《国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新联谊专

字（2025）第 100283 号），国铁供应链公司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的总资产账面

价值 61,833.05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 49,755.42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12,077.63 万元。

（2）资产评估结果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2025年 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

具的《国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进行减资涉及的国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5）第 2140 号），采

用资产基础法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

国铁供应链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25 年 3 月 31 日）的总资产评估价值

61,838.80 万元，增值额 5.75 万元，增值率 0.01%；总负债评估价值 49,755.42

万元，无增减值变化；净资产评估价值 12,083.38 万元，增值额 5.75 万元，增

值率 0.05%。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备案。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1 60,823.12 60,823.12 0.00 0.00

二、非流动资产 2 1,009.93 1,015.68 5.75 0.57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0.00 0.00 0.00 0.00

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5 5.10 10.84 5.75 112.79

在建工程 6 0.00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7 0.00 0.00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8 1,004.84 1,004.84 0.00 0.00

资产总计 9 61,833.05 61,838.80 5.75 0.01

三、流动负债 10 48,652.51 48,652.51 0.00 0.00

四、非流动负债 11 1,102.91 1,102.91 0.00 0.00

负债总计 12 49,755.42 49,755.42 0.00 0.00

净资产 13 12,077.63 12,083.38 5.75 0.05

国铁供应链公司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17,524.58 万元、净利

润-595.91 万元，截至 2025 年 9 月底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8,546.47 万元、净资

产 11,468.28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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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国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减资股权对价

各方一致同意，以 2025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委托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对甲方全部股东权益进行评估，按照经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资产评估

报告，确认截至基准日的甲方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2,083.38 万元。

以甲方评估值的 45%为基准确定本次减资股权对价为人民币 5,437.521 万元。

甲方应于减资协议签订后，于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向乙方以现金电汇转账

形式分三次集中支付股权对价。如逾期，乙方有权以当月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年化利率分段向甲方主张违约金。

3.过渡期损益

过渡期指自评估基准日起至甲方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止。减资股权过渡期

损益由丙方享有或承担。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减资协议约定的，应承担本协议中约定的违约责任。本协议中

未约定的，应赔偿守约方全部损失。如果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导致减资行为无法完

成，或导致守约方签订本协议的商业目的无法实现，则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发出

书面通知单方面解除本协议，该解除自通知发出之日起生效。非因任何一方过错

导致乙丙双方国资监管机构对本次减资事项出具否定意见，或国资监管机构不同

意本次减资的，甲乙丙三方皆不承担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违约责任。

5.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于以下事项完成并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各自公

章后生效：（1）资产评估报告已完成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程序；（2）乙方已就本次

减资事项完成其内部审批程序及国资监管机构要求的必要审批/备案程序。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情况。

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向国铁供应链公司派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他员

工的安置已经各方协商一致。




